新建和维修改造奇台县辖区重点路段交通电子监控设备采购项目公开公告
新疆新华远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奇台县公安局的委托，就新建和维修改造奇台县辖区重点路段交通电子监控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采购，欢迎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与投标。
一、项目名称：新建和维修改造奇台县辖区重点路段交通电子监控设备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XHYJ-QTCG2021-106
三、资金来源：县财政资金
四、预算价格: 13975819元    控制价：13759246元
五、付款方式: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第一年付款30%，第二年付款30%，第三年付款35%，剩余5%质保期结束后付清。
六、投标人资质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有能力提供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服务能力的供应商； 
（2）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或安防工程企业资质壹级及以上
10、有隶属关系的公司不能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同一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具体技术要求：电警改造，测速抓拍，礼让行人抓拍，后端平台设备，交通设施基础建设，信息发布诱导屏，4G布控球及执法记录仪、机房专用空调，交通防疲劳设施等等。（具体参数及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八、售后服务要求：
1、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好。
2、所有设备提供原厂合格证，三包凭证,质检合格证。
3、质保期内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以内，24小时到达现场进行维修、更换或退货，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负责，保修期后提供无偿技术支持，维修费用先修后付款，零部件的购买，先交货后付款。
4、本项目由奇台县公安局牵头负责。项目质保期为三年，并提供驻场服务三年，为保证系统运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建议三年后由本地化运维服务机构承担主要运维工作。
质保期：3年
[bookmark: _GoBack]九、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历日内.
十、报名起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3日---2021年11月30日下午19:00止，每日上午10：00－13：00  下午16：00－19：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地点：奇台县双创大厦5楼
十一、报名须知：招标文件300元/份（售后不退）
1、（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需包含本次招标范围），（2）具有资质：须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或安防工程企业资质壹级及以上资质.（3）法人代表授权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原件，（4）若投标单位为总公司授权的分支机构的，还需提供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总公司的资质、总公司给分支机构的投标授权书原件的扫描件及加盖总公司公章（携带以上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加盖总公司公章（5）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和“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记录截图（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携带以上资料复印件两份到奇台县双创大厦五楼拷贝招标文件（须自带U盘)。
十一、招标文件的取得地点：奇台县双创大厦5楼
十二、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3日下午16：00前（北京时间）
十三、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奇台县双创大厦5楼。
十四、开标时间：2021年12月13日下午16：00开标（北京时间）
十五、开标地点：奇台县双创大厦5楼。
招标机构：新疆新华远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机构地址：奇台县双创大厦5楼
联系人：马工       联系电话：0994-7229636
采购人： 奇台县公安局 
联系人：周主任      联系电话：18009941618                     

新疆新华远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